參賽球隊切結書

立切結書球隊名稱           球隊代表          於中華民國假日慢速壘球協會所主辦之壘球聯賽比賽期間若發生任何危險，願意由本球隊無條件自行負責，並願意遵守下列規定及善盡告知本隊所有隊員之義務。
壹.友誼賽實施辦法：

一、完成「友誼賽登記」後之審核原則：(2009/9/1修正)
　1. 提供球場或場地押金之球隊優先審核。
　2. 活動7日內開始審核其他註冊球隊。
二、「友誼賽球隊」其他分類，如下：
　1. 註冊球隊：凡完成「友誼賽註冊」之球隊。
　2. 提供球場之球隊：年度內提供幾個合法紅土壘球場，就可以優先審核幾次友誼賽之登記，提供之球場，可自行限制開放球隊數，歡迎有租借合法球場的球隊共襄盛舉。
　3. 繳交押金之球隊：2009/4/11日起開始實
　 目前大台北地區球場，北市體育處一個單位需要一萬保證金及五萬押金，北市水工處需要三萬押金，一個單位一個月只能借半天場地，且不保證一定借得到場地，各隊繳之押金提供聯盟向相關單位租借場地之押金使用。其他地區，暫時不收押金。
　　(1). 各隊繳交之押金以3,000元為一個單位，每繳交一個單位押金，在本聯盟開放之球場中登記友誼賽享有一個月一次優先審核的權力。
　　(2). 參與友誼賽活動期間，如有損毀球場設備遭相關單位開罰者，必須負起連帶賠償責任，聯盟無其他友誼賽罰款條款。
　　(3). 押金可隨時提出申請退還，除非有前項賠償責任需先扣除外，聯盟將無息全額退還！
　　(4). 押金請匯至以下帳號，匯款後請務必mail告知匯出帳號後五碼，以方便對帳。
　　帳戶名稱：中華民國假日慢速壘球協會
　　銀行名稱：華南銀行008 (文山分行) 195-10-0005321
四、為了要減少比賽時發生的爭議，讓大家能快樂打球，本聯盟將持續推廣「每隊有合格裁判」，請各隊踴躍派員參加各界所辦的「裁判講習」！
五、友誼賽球隊需負責場地維護，如下：
1. 整理清潔球場周圍包含休息區所有的垃圾(尤其是煙蒂)。
2. 將打擊區＆壘包附近補平整。
3. 幫忙清除內野區的雜草
六、線上登記友誼賽：
完成「友誼賽球隊註冊」後，該球隊的任何一個聯絡人就可以登入本論壇後，在首頁右側「賽程資訊」中的「友誼賽登記」中開始登記友誼賽，請注意登記時輸入的球隊名稱必須和註冊的名稱一樣！
貳、友誼賽注意事項：
1. 該球場第一個登記且核准的球隊，依球場現況，負責準備計分板、壘包、本壘板、一個大垃圾袋(以備不時之需)，且可以優先選擇賽程安排的場次，其他登記球隊依登記順序來安排賽程。
2. 球場使用前＆後，參賽球隊需負責場地整理及球場周邊垃圾清除，包含補平打擊區＆壘包附近不平整的區域，若沒有確實做好，經舉報後將停權2個月。
3. 每個場次由第三隊派有裁判證或有經驗的隊員擔任主審和一壘審，為避免混淆，擔任裁判者禁止穿著球隊隊服。
4. 上午8:30開賽，下午1:00開賽，比賽時間每一場60或70分鐘(以賽程表安排的時間為準)及7局的限制，1好1壞開始，4局相差12分(含)、5局相差7分(含)以上則提前結束比賽(該局之後攻隊於三出局前已達此標準，亦為提前結束比賽)。
5. 若登記球隊不足三隊；如只有一隊登記，則該球場可供該球隊使用如練球；若有兩隊登記，則請該兩隊自行協調安排2～3場友誼賽。
6. 如需取消登記，請於活動三日前，同友誼賽登記方式，於原登記之球場，再登記一次，填妥相關資料後，並在「申辦」欄位改成[取消」後，按「送出」鍵，即可完成友誼賽登記之取消程序，如無故棄賽，停權三個月。
7. 在友誼賽未截止登記之前，已登記球隊不得私下邀約其他非登記球隊。
8. 各隊於每場比賽開賽前，請各提供一顆新的比賽用球交給主審，賽後請各自向主審取回。
9. 比賽規則參照本聯盟規則。
10. 友誼賽，純粹友誼，嚴禁發生任何言語或肢體的衝突事件，違者列入黑單永久停權。
11. 各隊應確實為球員投保意外險，球賽中發生之危險須由各隊自行負責！
12. 服裝規定：請盡量穿著球隊統一隊服，並著運動褲及壘球鞋(或運動鞋)上場。嚴禁穿著皮鞋或拖鞋上場比賽。
13. 原則上打木棒，若想打鋁棒可自行協調，可不帶頭盔。
14. 各隊請準時出席不再另行通知，若遇下雨，除非場地積水嚴重不堪使用，經參賽球隊自行協調後始可取消賽程並通報聯盟，場地若可使用不得任意取消！
15. 若球場附近打雷安全堪慮，請立即暫停比賽，尋找安全的遮蔽物躲避，絕對不要躲在樹下，若雷雨不斷可協調取消賽程！
16. 請各球隊在比賽結束後當天，於本論壇或email回報比賽成績，以利戰績的統計，若賽程取消也要回報，違者將停權1個月。
17. 比賽中若球員或球隊有違反運動精神，辱罵對手或裁判、打架、滋事、者，輕者判個人球監禁賽，嚴重者將全隊禁賽。
18. 各隊應確實為球員投保意外險，球賽中發生之任何危險須由各隊自行負責。
19.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依據2006 - 2009年國際壘球規則為準。 
20.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聯盟大會隨時修定之。
立切結書人：(簽章)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